
 

 

第十五届国际先进机器人及仿真技术大赛 

第十五届国际水中机器人大赛 

 

 

 
创业组 

比赛说明及裁判规则 
 

 

 

 

 

 

 

 

 

 

国际先进机器人及仿真技术大赛组委会 

 

2022 年 3 月 

 

 

  



国际先进机器人及仿真技术大赛组委会   

1 
 

1 比赛目的 

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本届大赛将延续上

届比赛开设创业组项目，旨在引导和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通过精心设计、

动手实践，促进专业知识整合和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并通过组织专家点评、项目

路演、投资洽谈等活动，促进水中机器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培育高水平、高

层次、高素质的创业团队和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高成长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源

头企业。 

2 比赛报名 

2.1 各参赛队伍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比赛报名，并提交比赛作品电

子资料。 

2.2 提交作品基本内容：1.项目简介；2.创业策划书（包含文字、数据图表、

图片、视频等）；3.PPT演示文稿。 

2.3 提交展架设计稿：展板尺寸为 80*200（mm），必须有大赛标识，以及队

伍名称、学校名称、设计简介、相关图片、组成团队等信息。组委会提前提供模

板。 

2.4 各参赛队伍在报到时提交作品 PPT，答辩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路演展

示 10分钟、评委问辩 5分钟。 

3 比赛内容 

3.1 参赛要求 

3.1.1 具有水中机器人或海洋技术领域科技创新成果和创业计划的创业企

业或创业团队，是否已注册公司不限，企业 CEO 或团队领军人物大学毕业不满

三年。 

3.1.2 项目内容涉及水中机器人单体制作、关键零部件研发与制造、机器人

系统开发与应用等方面。参赛团队必须已完成参赛项目的原型机制作，并具备明

确的商业计划。 

3.1.3 核心团队成员不少于 3人，未注册公司的，计划赛后 1年内注册成立

企业； 

3.1.4 参赛项目的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归属参赛团队，与其他任何企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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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纠纷。 

3.1.5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部队和警官院校的在籍学员不得参加比赛。 

3.2 评审规则 

3.2.1 创业策划书评分标准：（30 分） 

1. 项目概述（10分） 

要求：简明、扼要，能有效概括整个计划；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吸引

力；有明确的思路和目标；能突出自身特有的优势。 

2. 产品介绍（10分） 

要求：描述详细、清晰；技术领先，且适应现有技术水平；对技术前景

判断合理、准确；特点突出，技术分析合理。 

3. 关键的风险和问题（10分） 

要求：对风险和问题认识深刻，估计充分；解决方案合理有效。 

3.2.2 策划书陈述和 PPT展示：（50分） 

1. 仪表端庄稳重、着装整洁、大方得体、精神饱满自信；（10分） 

2. 语言流畅、层次清楚；内容丰富有条理，逻辑性强；（10 分） 

3. 解说与 PPT展示配合协调，突出重点，内容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

（10分） 

4. 演讲充满激情，富有感染力、肢体语言恰当；（10分） 

5. 整体设计精巧，环节紧凑，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结论明确；（10分） 

3.2.3 现场答辩：（20 分） 

1. 正确理解评委提问并流畅作答，对问题做充分阐述；（5 分） 

2. 回答内容连贯、条理清楚、应变能力强；（5分） 

3. 陈述和回答问题内容一致，语言清晰明白了，准确可信；（5分） 

4. 整体答辩逻辑严谨、思路清晰、解释具有说服力；（5分） 

3.3 后续支持 

3.3.1 投资推荐：获奖团队将被优先推荐给大赛合作投资机构。 

3.3.2 指导和培训：获奖团队将获得大赛组委会提供的孵化器和创业导师

的无偿指导和培训。 

3.3.3 减免房租：选择在青岛蓝谷产业园孵化器落户的获奖团队，将享受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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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器提供的减免房租等优惠政策。  

4 注意事项 

4.1 报名信息完整准确，联系方式应有效、常用。手机等常用联系方式变更

请及时通知大赛组委会。注意先报名后参赛，先通过大赛官网报名，后提交参赛

作品简介，并在比赛当天提供作品展示。 

4.2 参赛作品须由参赛者（团队）独立完成，不存在剽窃、抄袭等侵权现象。

如有违反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赛资格，涉及违法的移交

相关部门处理。 

4.3 正式比赛阶段参赛者（团队）不得有人员变更。 

5 附则 

5.1 参赛者向主办单位提交报名信息，即表示其自愿按照本赛程规定参加第

十五届国际先进机器人及仿真技术大赛创业组竞赛，参赛者必须服从大赛组委会

的决议，否则将取消有关获奖资格。 

5.2 知识产权保护 

5.2.1 参赛者申报的作品不得侵犯其他第三方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

名誉权或其他任何合法权益。 

5.2.2 参赛者申报的项目所包含的任何文字、图片、图形、音频或视频资料，

均受版权、商标权和其他所有权的法律保护，未经参赛者同意，上述资料不得公

开发布、播放。 

5.3 免责声明 

5.3.1 对于因不可抗拒或不能控制的原因影响到大赛的举办，主办单位不

承担任何责任，但将尽力减少因此而给参赛者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5.3.2 为了维护参赛者的合法权益，参赛者应在参赛前向有关部门申请知

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否则，由此给参赛者造成的损失，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5.3.3 因参加大赛而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侵犯第三人专利权、著

作权、商标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由参赛者自行承担，主办单位对此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5.4 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